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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财大〔2023〕396号

关于印发《浙江财经大学管理职员职级
晋升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浙江财经大学管理职员职级晋升办法》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财经大学
                            2023年11月10日
浙江财经大学管理职员职级晋升办法
为深化学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健全管理岗位激励保障机制，引导和激励管理人员恪尽职守，积极进取，提高管理能力，根据《浙江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浙委办〔2009〕138号）、《浙江省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浙教高科〔2010〕99号）、《关于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实施后有关问题的意见》（浙人社发〔2013〕106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省属高校管理岗位五级六级职员晋升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发〔2015〕3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聘任在学校管理岗位的事业编制人员。人事代理、人事派遣人员可参照执行。
二、岗位类别和职数设置
学校管理岗位分为8个等级，即三至十级职员岗位，其中三、四级职员的聘用工作按省管干部人事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五、六级职员聘用工作由学校提出推荐，报上级部门备案批准后聘任；七级及以下职员由学校聘用。
各级管理岗位职员职数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学校每年根据上级部门批准的岗位职数和实际工作需要确定各级职员岗位晋升职数。
三、岗位职责
（一）基本职责
1.五、六级岗位：主持或分管相关部门、单位的管理工作，或者独立承担某一方面的专门性管理工作；负责拟定或独立起草本职管理工作中重要的公文或者文稿；指导下级岗位人员的工作。
2.七、八级岗位：较好的掌握履职岗位所需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管理工作，负责某一方面的专门性管理工作；独立起草本职管理工作中比较重要的公文或者文稿；指导下级岗位人员的工作。
3.九、十级岗位：掌握履职岗位必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管理方法，承办具体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起草本职管理工作中一般性公文或者文稿。
（二）具体岗位职责由学校和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岗位性质和目标任务确定。
四、晋升的基本要求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
2.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政策和理论水平，拥护并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3.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胜任任职岗位工作的能力、专业知识或技能。
4.为人正派，勤政廉洁，团结同志，有全局观念，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5.身心能够适应任职工作岗位的要求。
6.职员岗位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六级以上职员岗位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1970年1月1日前出生且距离退休不足三年可放宽至大专学历。若以大专学历距离退休不足三年申报五级、六级职员，需填写退休承诺书，按约定办理退休。
7.近十年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等次。
五、晋升的具体申报条件
1.五级职员：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参加工作满30年，近五年年度考核合格并原则上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优秀1次及以上，任期内工作业绩突出，且现聘管理岗位六级职员（原副处级任职经历视同）满10年。
2.六级职员：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参加工作满25年，近五年年度考核合格并原则上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优秀1次及以上，任期内工作业绩突出，且现聘管理岗位七级职员（原正科级任职经历视同）满10年。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优秀、校先进工作者或校优秀共产党员每取得1次，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可放宽半年。省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荣誉每取得1次，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可放宽半年，省级（含）以上盖国徽章、党徽章的荣誉每取得1次，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可放宽1年。申报当年，任职年限和工作年限不能同时放宽，且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最多可放宽2年，省级（含）以上盖国徽章、党徽章的荣誉可累计最多放宽3年。
3.七级职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出站可对应管理七级。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在八级职员（原副主任科员经历视同，下同）岗位上工作满3年，任期内能较好的履行岗位职责，且近三年取得年度考核优秀、校先进工作者、校优秀共产党员或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荣誉1次可申报晋升七级职员。大专学历，在八级职员岗位上工作满4年，任期内能较好的履行岗位职责，且近三年取得年度考核优秀、校先进工作者、校优秀共产党员或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荣誉1次可申报晋升七级职员。
4.八级职员：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试用期满，可对应管理八级。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和大专学历，在九级职员（原科员）岗位上工作满3年，可申报晋升八级职员。
5.九级职员：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试用期满，可对应管理九级。大学本科毕业，见习期满，可对应管理九级。大专毕业，在十级职员岗位上工作满3年，可申报晋升九级职员。
6.十级职员：大学专科毕业，见习期满，可对应管理十级。

六、晋升程序
五级、六级职员晋升工作由人事处、组织部共同组织实施；七级及以下职员晋升工作由人事处负责实施。
1.五级、六级职员：个人申报、部门推荐、资格审查、民主测评、评聘委员会评审、评审结果公示、党委会票决、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备案后发文聘任。
2.七级及以下职员：个人申报、资格审查和公示、校岗位聘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评审、评审结果公示、报校岗位聘任领导小组审定后发文聘任。
七、其他
1.学校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职员职级的晋升工作。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浙江财经大学管理职员职级晋升办法》（浙财大〔2020〕39号）同时废止。
3.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11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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